附件1：

2018年度市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单位：万元
	申报部门（单位）
	　南京市财政局
	项目名称
	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专项资金

	预算功能科目
	其它农村综合改革支出（2130799）
	项目属性
	□新增    □延续

	单位负责人
	黄玉银
	项目负责人
	刘军
	联系电话
	51808780

	项目实施
起止时间（年、月）
	2018年

	项目概况
立项依据
	根据省综改办、省农委、省财政厅《关于2017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的通知》，2017年，市财政组织相关区参加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竞争性立项，经省评审，六合区确定为开展2017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试点单位。按照省《关于2017年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县（市、区）实施方案的批复》（苏农农改办[2017]10号 ）要求，省级下达财政资金3000万元。2018年，市级预算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资金500万元，作为与省财政的配套资金，用于支持六合区横梁街道三友湖村等30个村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必要性
可行性
	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体现。2012年，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选择部分省份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有关深化农村改革的精神，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财政部制定了《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指导意见》。省综改办、省农委、省财政厅印发了《关于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的通知》，开展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并与扶持经济薄弱村发展相结合。通过试点，为村级集体经济长效发展提供新模式，为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农业人才培养提供平台，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探索经营管理制度。在前期高淳试点基础上，2017年开始在六合区继续试点。

	资金来源计划
	项目资金总额
	其中：财政拨款（补助）
	其中：非税收入
	其中：其他资金
	其中：结转资金
	其中：债务资金（银行贷款）

	
	　500
	500　
	　
	　
	　
	　

	明细项目预算
	明细项目名称
	金额
	资金测算依据

	
	土地股份合作经营、物业管理、混合经营等试点
	500
	市级财政资金与省级财政资金配套。省级财政资金对开展土地股份合作经营试点的每村补助200万元，共10个村，计2000万元；对其他类型试点的，每村补助50万元，共20个村，计1000万元。市级按照比例补助30个村500万元。

	长期绩效目标
	以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农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以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等要素有效利用为纽带，以土地股份合作、农业生产经营合作为主要经营形式，因地制宜探索资源有效利用、提供服务、物业管理、混合经营等多种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发挥村级集体经济优越性，调动村集体成员积极性，增强村集体自我发展、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能力和水平，为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农村基层政权注入新活力。

	
	

	
	

	
	

	
	

	年度绩效目标
	探索村集体资产、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化、组织化、效率化实现形式，做实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统一经营形式，探索股权化管理方式，夯实集体经济基础、激活集体组织活力、充实集体经济功能，发挥村集体在农村治理中的稳定器作用。按时完成六合区30个村的试点工作任务,试点项目通过省财政厅组织验收。

	
	

	
	

	
	

	
	

	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值
	分值
	评分说明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项目设立(10分)
	项目立项
	立项规范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实际民生需求。
	立项依据充分
	5
	项目立项符合当地实际，按照报省批复的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建设，项目变更及时向省报备。

	
	项目目标
	目标内容
	调研是否充分完整，项目执行计划是否科学可行。
	目标设定科学
	5
	根据村情选择资源有土地股份合作经营、资源有效利用、提供服务、物业管理、混合经营等实现形式，完成试点工作任务。

	项目管理（30分）
	项目管理
	管理制度
	制度设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制度设立齐全、合理
	10
	建立决策制度、经营管理制度（采购管理制度、仓储保管制度、用工制度、薪金管理制度、机械设备管理制度等）、财务管理制度、收益分配制度、考核奖励等制度,未建立的每项扣2分。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资金到位及时
	6
	区承诺的项目配套资金是否落实，未落实扣2分；项目资金除各级财政投入外，如还有其他构成，需提供详细来源说明并落实，未区分来源的，扣2分；未落实的，扣2分。　

	
	资金分配
	分配程序
	资金分配方式是否科学精确，与绩效目标完成具有直接关联。
	资金分配合规
	4
	省、市、区级财政支持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项目资金是否按规定拨付；是否专款专用。未达到的每项扣2分。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
	项目实施单位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单位总体财务管理水平，以及对资金规范使用、安全运行的实际执行情况。
	财务制度规范齐全
	4
	是否建立财务管理制度，具体账务管理是否规范。未达到的每项扣2分。

	
	组织实施
	组织机构
	试点区对试点工作重视程度，承诺的配套政策落实情况。
	制度健全、执行情况良好
	6
	区财政、农工办、扶贫办及试点村所在镇街等相关部门职责履行及配合情况，对项目实施的组织、协调、指导、推进监管等情况，有无出台相关制度、办法及相关的文件。每项2分。

	项目绩效（60分）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量
	实际竣工项目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项目全部完成
	10
	建设任务全面完成得10分，每发现一个任务未完成扣1分；验收项目档案资金齐不齐全视情况扣分。

	
	
	完成及时率
	按时完成项目和与计划完成项目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完成时间进度。
	按规定时间完成
	8
	项目按照规定时间节点完成的得8分，每发现一个超期完成的扣2分，扣完为止。

	
	
	验收合格率
	验收合格项目数与实际建设项目数的比率，用以反映项目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验收全部合格
	8
	验收项目合格率100%得8分。单个项目存在问题的，每发现一处扣2分，扣完为止。

	
	
	成本节约量
	完成项目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
	实际成本不高于计划成本
	8
	实际成本超出工程造价概算10%的不得分，实际节约成本占计划成本比率每增加5%得1分，加满8分为止。

	
	项目效益
	经济效益
	项目实施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效益值。
	收益分配、建设成效情况符合试点要求
	10
	省级财政扶持资金和市、区统筹配套资金形成的资产、股份份额是否明确其所有权、收益权归属于村集体所有（4分），试点项目成本核算是否正确（2分），试点工作有无创新点（2分），有无值得推广的创新性试点经验（2分）。

	
	
	社会效益
	项目实施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效益值。
	项目实施兼顾社会利益
	4
	收益分配是否兼顾村集体，入股农户和贫困户的利益。

	
	
	环境效益
	项目实施对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情况。
	项目建设改善村庄环境
	4
	项目建设过程中有无出现较大安全责任事故、质量事故、出现群体性事件等违规违纪情况。 有上述情况的，此项不得分。

	
	
	可持续性
	项目后续运行及成效发挥的可持续影响情况。
	试点项目形成模式
	4
	项目收益是否具有可持续性（2分），项目是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项目所在村集体、村民对项目建设、实施效果满意
	4
	以满意度100%为标准，每减少1%扣0.4分，扣完4分为止。


